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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寺钟声

非法改装点的生意咋红火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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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律师声明里
读懂的人生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一货车司机将
平时用的超高车厢换成标准车
厢，在年检时被查获。民警顺藤
摸瓜，来到洛龙区白马寺镇一
带，查处了给这辆车“换装”的非
法改装点。（见本报昨日A06版
报道）

非法改装大货车，带来的是
重大安全隐患。且不论有无防
护装置，有无贴车身反光标识，
为了应付年检反复拆焊，就算车
厢焊得再严实，能保证没事儿？
再说，“身子”高了，“度量”大了，
除了造成视线死角，车身能否承
重？刹车好不好使呢？

既然危害恁大，为啥还有那
么多人非法改装？也许有些人是
单纯受利益驱动，多拉货就能多赚
钱；有些人可能考虑到过路费、燃
油费、司机工资等综合成本，担心
不超载的话难赚钱。但无论如何，

为一个“利”字干这悬事儿，不该。
利益因素，注定了对非法改

装监管并非易事。然而，对这一
出事就可能闹出人命的违法行
为，监管部门管了没有、管得怎
样，类似疑问无法忽视。

正如被查处的这个非法改装
点，其装备齐全、生意红火，半小时
驶出四五辆改装货车，在司机那儿

“颇有口碑”，还延伸出“代理公司”
等“产业链”，它究竟存在了多久？
这么显眼的改装点，假如它是“黑”
的，平常就没有被发现过？

退一步讲，就算这家改装点
是“白”的，能合法开展汽车维修
业务，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等法规，其业务实行分类许
可，还是要接受相关部门监管，又
怎么敢堂而皇之进行非法改装？

治理超载超限，绝非一日之功，
除运动式检查，日常监管更要发挥
应有的作用，假如管一阵松一阵，很
容易让治理成效打了折扣。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继李某案其中一名代理
律师身份遭质疑后，昨日，该案受害人杨女
士代理律师田参军通过个人微博发布声
明称，杨女士对李某律师欲做无罪辩护感
到“极其悲愤、痛不欲生”。田参军透露，
杨女士在案发后，多次受到李某恐吓和
威胁，极力阻止受害人将此事张扬出去。
（7月11日新京报网）

公民社会的本质是一纸契约，而让契约
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的，唯有法律，“法律必
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战国时，我们将法律浇铸在鼎器之
上；古罗马人则将法律镌刻在罗马广场的
十二块铜板上。今天，我们只能把对法律
的敬畏和信仰，落实到具体的裁决与审判
中去。李某案即便痛快结案，其引发的争
议也不会立刻平息。一来，这不是律师声
明能掌控的，也不是民情民意能止歇的。
这是一个社会在公平正义命题上的反映，
放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它是社会舆论的一
种“本能”。如果丧失了这种“本能”，你如
何相信价值或制度能唤醒谁、集结谁？

二来，李某案已超越了涉嫌强奸的事
实本身，而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公众也不
是非要和当事人或家庭过不去，而只是想
看看，传闻中的规则与底线究竟在不在。

近几日，双方律师唇枪舌剑，既普及了
法律知识，也让真相接近“越辩越明”的状
态。抛开诛心之论不说，有两点是肯定的。

其一，嫌疑人李某等人有请律师的权
利，当然也有无罪辩护的权利。不管李某
母亲要求是高是低，没必要对当事律师过
多指责，不是张三，也总有李四接手此案。

其二，这样的声明越多越好。律师
一般不会睁眼说瞎话，何况举国关注的
大案要案，不谈职业操守，总得爱惜自己
的羽毛。看看双方如何辩驳，究竟是煽
情还是克制，是诡辩还是理性，都有助于
打消虚妄的猜测，抵达“公道自在人心”
的彼岸。法律离公民越近，辩词越无法

“垄断”，律师再厉害，也只能和只应在法
律框架内施展。

法律是威严的，我们没必要跟律师过
不去，他们无法颠倒黑白；也没必要跟“老艺
术家们”过不去，歌再好、人再正，“未成年
人”做出疑似令人发指的事情，已经透支了
孱弱的公信力。历史告诉我们，这世间最好
的“尊重”和“爱护”，应付诸公平正义的制
度，以及为公平正义的制度而呐喊的灵魂。

社会是复杂的，人心是多元的。有人
看笑话，有人看背后的“风云”，更多人只想
看说起来生硬而理性的法令究竟能否秉持
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这个社会的和
谐与平安，守住一些不应失守的“门”。


